
第二讲

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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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承租人破产，租赁物“不属于”破产

财产

可约定租赁物的归属

①约定归出租人所有，

因租赁物毁损、灭失或

附合、混合于他物致承

租人不能返还，出租人

有权请求补偿

②约定→法定→租赁物

的所有权归“出租人”

























































管理

管理费用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

额负担

重大修缮、变更

性质或者用途

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份

额 2/3 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处分

份额
按份共有人可自由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当按份共有人转

让其共有份额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共有物 应当经占份额 2/3 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债权

债务

对外关系
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

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

对内关系 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









管理

管理费用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

重大修缮、变更

性质或者用途

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

用途的， 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

另有约定的除外

处分

份额 不涉及份额处分问题

共有物
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

的除外

债权

债务

对外关系

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

除外

对内关系
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

担债务





预祝：考试顺利

本讲结束！！！


